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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事项描述
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并向纳税人提供其个人所得和已扣缴税款等

信息。扣缴义务人，是指向个人支付所得的单位或个人。
报送资料

办理渠道
1．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
2．办税服务厅（场所）
办理时限
1．客户端申报的，申报成功即时办结。
2．办税服务厅（场所）申报的，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纳税人注意事项
1．扣缴义务人向个人支付应税所得的，应当依法办理扣缴申报，其中向居民个人支付的综合所得

应当办理预扣预缴申报。扣缴义务人应当在支付所得的月度终了后十五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其支
付所得的所有个人的有关信息、支付所得数额、扣除事项及数额、扣缴税款的具体数额和总额以及其他
相关涉税信息资料。

2．扣缴义务人向非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时，应当依法代扣代缴税款并按月或按次扣缴申报。在一个纳税年度内，非居民个人达到居民个人条件
时，应当向扣缴义务人告知其身份信息变化情况，年度终了后按照居民个人有关规定办理汇算清缴。扣
缴义务人应在当年度内保持税款扣缴方法不变。

3．扣缴义务人支付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时，应当依
法按次或者按月代扣代缴税款。

4．纳税人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应当在取得应税所得时主动告知扣缴义务人，并向扣缴义务
人提供相关信息和证明材料，扣缴义务人代桕代缴税款时按照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有关办法办理。

5．纳税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扣缴义务人应当于年度终了后两个月内，向纳税人提供其个人所得
和已扣缴税款等信息。纳税人年度中间需要上述信息的，扣缴义务人应当提供。纳税人取得除工资薪金
所得以外的其他所得，扣缴义务人应当在代扣税款后，及时向纳税人提供其个人所得和已扣缴税款等信
息。

6．纳税人发现扣缴义务人提供或者扣缴申报的信息、支付所得、扣缴税款等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有权要求扣缴义务人修改。扣缴义务人拒绝修改的，纳税人应当报告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处
理。扣缴义务人发现纳税人提供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可以要求纳税人修改。纳税人拒绝修改的，
扣缴义务人应当报告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处理。

7、扣缴义务人对纳税人提供的专项附加扣除和其他扣除资料，应当按照规定妥善保存备查。
8．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扣缴税款义务，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人拒绝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报

告税务机关。
9．办税服务厅地址可登录国家税务总局12366纳税服务平台或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查询。

居民个人自行纳税申报

事项描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居民个人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

（一）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二）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
（三）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
（四）取得境外所得；
（五）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
（六）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报送资料

办理渠道
1．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个税部分）客户端
2．办税服务厅（场所）
办理时限
1．客户端申报的，申报成功即时办结。
2．办税服务厅（场所）申报的，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是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有

关问题的公告》规定的情形。
2．纳税人取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扣缴义务人未

扣缴纳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年度的次年六月三十日前，分别向各所的项目的纳税义务发生地主管税
务义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3．办税服务厅地址可登录国家税务总局12366纳税服务平台或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查询。

非居民个人自行纳税申报

事项描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非居民个人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

（一）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
（二）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报送资料

办理渠道
1．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个税部分）客户端
2．办税服务厅（场所）
办理时限
1．客户端申报的，申报成功即时办结。
2．办税服务厅（场所）申报的，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纳税人注意事项
1．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扣缴义务人

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年度的次年六月三十日前，向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
申报。两个以上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选择向其中一处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
报。

2．纳税人取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扣缴义务人未

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年度的次年六月三十日内，分别向各所得项目的纳税义务发生地主管税务
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3．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应当在取得所得年度的次月十五日
内，选择向其中一处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4．非居民个人在办理申报纳税时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按照税收协定有关办法办理。
5．办税服务厅地址可登录国家税务总局12366纳税服务平台或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查询。

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自行纳税申报

事项描述
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的纳税人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
报送资料

办理渠道
1．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个税部分）客户端
2．办税服务厅（场所）
办理时限
1．客户端申报的，申报成功即时办结。
2．办税服务厅（场所）申报的，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的，应当在申请注销中国户籍前，向户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纳税申报。具体如下：
(1)纳税人取得综合所得、经营所得的，应当在注销中国户籍前，办理当年度综合所得、经

营所得的汇算清缴。尚未办理上一年度综合所得、经营所得汇算清缴的，应当一并办理汇算清
缴。

(2)纳税人在注销户籍当年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
得，应当在注销中国户籍前，申报当年上述所得的完税情况。

(3)纳税人存在分期缴税且尚未缴纳完毕的，应当在注销中国户籍前，结清尚未缴纳的税款。
(4)纳税人已申报或者税务机关已查实但是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应当在注销户籍前，结清欠

缴或未缴的税款。
2.办税服务厅地址可登录国家税务总局12366纳税服务平台或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查询。

取得经营所得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

事项描述
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个人合伙人、承包承租经营者个人以及其他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取得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报送资料

办理渠道
办税服务厅（场所）
办理时限
办税服务厅（场所）申报的，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纳税人注意事项
1．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个人合伙人、承包承租经营者个人以及其他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取得经营所得，包括以下情形：
(1)个人通过在中国境内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

的所得：
(2)个人依法从事办学、医疗、咨询以及其他有偿服务活动取得的所得；
(3)个人对企业、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以及转包、转租取得的所得；
(4)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
2.办税服务厅地址可登录国家税务总局12366纳税服务平台或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查询。

小常识（一）——扣缴义务人纳税申报

一、什么是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
答：个人所得税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二、扣缴义务人应对哪些所得进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答：全员全额扣缴申报，是指扣缴义务人应当在代扣税款的次月十五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其

支付所得的所有个人的有关信息、支付所得数额、扣除事项和数额、扣缴税款的具体数额和总额以及其
他相关涉税信息资料。

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应税所得包括：
1．工资、薪金所得；
2．劳务报酬所得；
3．稿酬所得；
4．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5．财产租赁所得；
6．财产转让所得；
7．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8．偶然所得。
三、扣缴义务人首次为纳税人扣缴税款时需提供哪些资料？
答：扣缴义务人首次向纳税人支付所得时，应当按照纳税人提供的纳税人识别号等基础信息，填写

《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A表）》，并于次月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四、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时，如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答：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时，应当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税款，并于次月办理全

员全额扣缴申报。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计算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累计收入一累计免税收入一累计减除费用一累计专项扣除一累计专项

附加扣除一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其中：累计减除费用，按照5000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截至当前月份在本单位的任职受雇月份数

计算。
2．计算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
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预扣率一速算扣除数） 一累计减免税额一累

计已预扣预缴税额
在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如果余额为负值，暂不退税，年度汇算清缴时，税款多退少补。
五、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劳动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时，如何预扣预缴个

人所得税？
答：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时，应当按次或者按

月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计算收入额：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收入额=每次收入一减除费用。以每次收入额作为预

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1)每次收入不超过四千元时：
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收入额=每次收入-800
稿酬所得收入额=（每次收入-800）×(1—30%)
(2)每次收入四千元以上时：
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收入额=每次收入×(1—20%)
稿酬所得收入额=[每次收入×(1—20%)]×(1—30%)
2．计算应预扣预缴税额：
劳务报酬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预扣率一速算扣除数
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20%

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按前款方法预扣预缴税款后，应当在
年度终了后与工资、薪金所得合并计入年度综合所得，进行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六、扣缴义务人向非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时，如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答：扣缴义务人向非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时，应当依法按月或者按次代扣代缴税款。

非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五千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劳务报酬
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作为收入额。
其中，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

七、纳税人取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者偶然所得时如何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

答：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四千元的，减除费用八百元；四千元以上的，减除百分之二十
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小常识（二）——纳税人自行申报

一、2019年1月1日起，应当依法自行办理个人所得税申报的情形有哪些？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应当依法办理纳税

申报：
1．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2．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
3．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
4．取得境外所得；
5．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
6．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7．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纳税人取得应税所有，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如何进行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
答：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申报规定详见下表：

三、居民个人取得境上所得应如何进行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
答：居民个人取得境外所得的，应当在取得所得年度的次年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内，向中国境内

任职、受雇单位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在中国境内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向户籍所在地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户籍所在地与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选择其中一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
税申报；在中国境内没有户籍的，向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纳税人取得境外所得办理纳税申报的具体规定，另行制定。
四、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应如何进行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
答：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应当在取得所得年度的次月十五日

内，向其中一处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报送《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
(A表)》。

非居民个人在办理申报纳税时霈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按照税收协定有关办法执行。
五、2018年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是否需要自行申报？
答：如纳税人仍有需要通过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申报办理2018年度未尽纳税事宜的，可于2019

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按原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纳税申报内容、地点、申报表等
相关事宜保持不变。

六、纳税人2018年度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如何办理自行纳税申报？
答：纳税人办理2018年度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年度的纳税申报，继续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

外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 44号） 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境外所
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8] 126号）规定计算应纳税额，于2019年3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向中国境内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报送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 （B
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21号发布）。中国境内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选择向
其中一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在中国境内没有户籍的，应当向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七、取得综合所得、经营所得的哪些情形需要办理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
答：1．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包括下列情形：
(1)从两处以上取得综合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除专项扣除的余额超过六万元；
(2)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中一项或者多项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

除专项扣除的余额超过六万元；
(3)纳税年度内预缴税额低于应纳税额；
(4)纳税人申请退税；
上述情形，应当在取得所得年度的次年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内办理汇算清缴。
2．纳税人取得经营所得的，应当在取得所得年度的次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办理汇算清缴。
八、纳税人取得综合所得如何办理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
答：纳税人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得年度的次年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内，向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报送《个人所
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

纳税人办理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应当准备能够与收入、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
扣除、捐赠、享受税收优惠等相关的资料，并按规定留存备查或报送。

九、纳税人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如何进行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
答：纳税人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的，应当在注销中国户籍前，向户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纳税申报。
1．取得综合所得、经营所得：应当在注销中国户籍前，办理当年度综合所得、经营所得的汇算清

缴。尚未办理上一年度综合所得、经营所得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办理注销中国户籍纳税申报时一并办理
汇算清缴。

2．取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应当在注销中国户籍
前，申报当年上述所得的完税情况。

3．存在分期缴税情形且尚未缴纳完毕：应当在注销中国户籍前，结清尚未缴纳的税款。
4．存在未缴或少缴税款：应当在注销户籍前，结清欠缴或未缴的税款。
纳税人办理注销户籍纳税申报时，需要办理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的，应当向税务机

关报送《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情况表》《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
养老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等。纳税人在注销户籍当年取得经营所得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送截至
纳税申报时的《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 （A表）》或者《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B
表)》。

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

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是自然人办理各类涉税业务的唯一代码标识。自然人纳税人首次发生涉
税业务时，应当提供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税务机关按规则赋予其纳税人识别号。

1．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自然人，以其公民身份号码作为纳税人识别号。在首次办理涉税业
务时，此类纳税人应当向税务机关或扣缴义务人出示居民身份证，并提交相关基础信息表。税务
机关对自然人或扣缴义务人报送的自然人信息进行校验，记录其纳税人识别号。

2．没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自然人，由税务机关赋予纳税人识别号。此类纳税人首次办理涉
税业务时，应当向税务机关或者扣缴义务人出示其有效身份证件，并提供姓名、有效身份证件类
型及号码、出生年月日、性别、国籍、出生地等基础信息。直接向税务机关办理涉税事项的，税
务机关核实后赋予并告知其纳税人识别号。通过扣缴义务人办理涉税事项的，扣缴义务人核实其
身份证件后将相关信息报送税务机关，税务机关赋予其纳税人识别号，并通过扣缴义务人告知该
自然人。

3．对外籍个人未入境但在中国境内取得应税收入、无法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等情形，支付所得的单
位和个人提供向境外个人付汇等相关凭据后，由税务机关直接赋予该外籍个人纳税人识别号。

“其他有效身份证件”，是指：
(1)华侨：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华侨身份证明。华侨身份证明指其已取得的其他国家有

效永久居留身份证明。
(2)港澳台居民：港澳居民为有效的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居

民居住证》；台湾居民为有效的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
证》。

(3)外籍个人：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自然人，为永久居留证和外
国护照；未持有永久居留证但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的自然人，为工作许可
证和外国护照；其他外籍自然人，为外国护照。

个人所得税改革相关政策解读

序号

1

2

3

材料名称（条件报送）

扣缴义务人首次为纳税人扣缴税款时，纳税人应当依法向扣缴义
务人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扣缴义务人据此填报《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
表（A表）》，《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扣缴义务人为纳税人首次办理扣缴申报时，应当向税务机关报送
纳税人的相关基础信息。

纳税人相关基础信息内容发生变化并向扣缴义务人告知的，扣缴
义务人应当于次月扣缴申报时向税务机关报送。

备注

纳税人向扣缴义
务人提供

首次办理扣缴申
报时提供

基础信息内容发
生变化次月报送

序号

l

2

3

4

材料名称（条件报送）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
行纳税申报表》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
税申报表（A表）》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
税申报表（B表）》

能够证明收入、家
庭关系、住房、医疗、
教育、捐赠等与收入、
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
定的其他扣除等相关的
资料，留存备查。

备注

1．纳税人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
得年度的次年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内，向任职、受雇单位所在
地、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2．纳税人取得综合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
取得所得年度的次年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内，向综合所得汇算清
缴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纳税人取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
所得和偶然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年度
的次年六月三十日前，分别向各所得项目的纳税义务发生地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居民个人取得境外所得的，应当在取得所得年度的次年三月一
日至六月三十日内，向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户籍所在地或境内
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纳税人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时

序号

l

材料名称
（条件报

送）

《个人
所 得 税 自
行 纳 税 申
报 表 （A
表）》

备注

1．非居民个人取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
和偶然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年度的次年六月三十日
内，分别向各所得项目的纳税义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2．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
用费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年度的次年六月三十日
前，向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两个以上扣缴义务人未扣
缴税款的，选择向其中一处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3．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应当在取得
所得年度的次月十五日内，选择向其中一处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纳税申报。

序号

l

2

3

材料名称（条件报送）

《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

需要办理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的，应当向
税务机关报送《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情况表》、《商业健康
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税
前扣除情况明细表》等。

纳税人在注销户籍当年取得经营所得的，应当向税务机关
一并报送截至纳税申报时的《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
(A表)》或者《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B表)》。从两处
以上取得经营所得的，还应当一并报送《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
纳税申报表（C表）》。

备注

纳税人因移居境外注销
中国户籍的，应当在申请注
销中国户籍前，向户籍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
报

纳税人因移居境外注销
中国户籍的

纳税人因移居境外注销
中国户籍的

序号

l

2

3

材料名称（条件报送）

《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
纳税申报表（A表）》

《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
纳税申报表（B表）》

《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
纳税申报表（C表）》

备注

取得经营所得的，纳税人应当在月度或季度终了后十五日
内，向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预缴纳税申报。

在取得所得年度的次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向经营管理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申报。

从两处以上取得经营所得的，于取得所得年度的次年三月三
十一日前，选择其中一处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年度
汇算清缴。

纳税人

居民个人

非居民个人

居民个
人、非居民
个人

应税所得类型

综合所得

工资、薪金所
得，劳务报酬所
得，稿酬所得，特
许权使用费所得

利息、股息、
红利所得，财产租
赁所得，财产转让
所得，偶然所得

申报时限

次年三月一
日至六月三十日
内

次年六月三
十日前（在次年
六月三十日前离
境的，在离境前
办理申报）

次年六月三
十日前

申报地点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申报地主
管税务机关

未扣缴
税款的扣缴
义务人所在
地主管税务
机关

纳税义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

有两个以上扣
缴义务人未扣缴税
款的，选择向其中
一处扣缴义务人所
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申报

报送表格类型

《个 人 所
得税年度自行
纳税申报表》

《个 人 所
得税自行纳税
申 报 表 A
表）》


